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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规划背景

巫山县人民政府于 2018 年 9月 7 日批复了《巫山县巫峡镇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

（2018）》（以下称为现行控规）。现因边贸中心片区拓展需要及城市实际发展情

况，，同时考虑到近年来招商引资及近期出让地块的情况，现行控规已远远滞后于

城镇建设的需要。为了优化和合理配置城镇空间资源，理清各个地块情况，西拓边

贸中心片区，使巫山县巫峡镇镇区内的城镇规划、建设和管理有序进行，特编制《巫

山县巫峡镇边贸中心与拓展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以下简称本规划）。

第二条 规划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订）；

（二）《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

（三）《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四）《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2018）；

（五）《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2011）；

（六）《重庆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技术规定》（2017 年修订）

（七）《重庆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8）；

（八）《巫山县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2004）；

（九）《巫山县巫峡镇总体规划（2014-2030）》（2014）。

（十）《巫山县峡镇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2017）》

（十一）《巫山县巫峡镇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2018）》

（十二）《重庆巫山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原巫山县边贸中心管理委员会）关

于巫山县巫峡镇地质灾害情况说明的函》

（十三）《巫山县巫峡镇总体规划规划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2014）》

（十四）《重庆市巫山县巫峡镇总体规划用地调整建设意见（2017）》

（十五）国家、重庆市相关的其他政策的和法律的文件。

第三条 规划原则

（一）经济性原则：合理配置城镇的土地和空间资源，加强对土地经济效益的

分析，充分体现土地的使用价值，注重土地开发与建设的投资和效益，为土地有计

划招标、成片出让、综合开发提供技术依据。

（二）合理性原则：遵循总体规划所确定的布局结构和原则，结合实际情况，

作好用地的调整规划，统筹安排，合理布局。

（三）灵活性原则：用地发展远期与近期相结合，使规划具有可操作的弹性。

（四）生态性原则：改善和保护现有的生态环境，防止和治理环境污染。

（五）人性化原则：坚持以人为本，保证对公共空间的控制和引导，保障城镇

特色和环境品质。

（六）节地、节能原则：合理利用土地，节约土地与能源。

第四条 规划目标

遵循巫山县及巫峡镇总体发展布局，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高起点，高标准，

保证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做到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三者统一。

按照巫峡镇总体规划对整个镇区的定位，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条件，合理布局

新城空间，加速城镇化进程，实现土地资源合理配置，将本规划区建设成为交通便

捷、经济发达、文化先进、生态环境优美的以仓储物流、休闲旅游、生态移民安置

为功能特色的现代山地生态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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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规划范围

本规划区位于石板沟北侧，渝宜高速公路以南，东至渝宜高速至巫山辅道，西

至曾家坝。

第六条 规划适用范围

本规划是规划区范围内各项建设的规划管理依据，并作为修建性详细规划、建

筑设计及各专项设计的依据。规划区内的土地使用及一切开发建设活动必须遵守本

规划的有关规定，对于本规划未涉及的控制指标，应按照国家和地方现行的有关规

范、标准执行。

第七条 规划成果

本规划图件由文本、图件（包括规划图纸和分图图则）、说明书和附件（包括

基础资料汇编、与上版控规对比说明、相关文件及地块发件情况）组成，其中文本、

规划图纸和分图图则具有法律效力。

第八条 强制性和一般技术性内容

文本中带有下划线加黑字体内容为强制性内容，包括地块的用地性质、用地面

积、容积率、公共服务设施、交通设施、公用设施、限制机动车开口路段等。

一般技术性内容指除强制性内容以外的其他内容，通常包括建筑限高（强制性

建筑限高除外）、建筑密度、绿地率等。

第二章 功能、规模及用地布局

第九条 功能定位

县城重要功能拓展区，渝东鄂西区域性边贸中心，以商贸物流、储运加工、综

合配套、生态移民安置等为主导功能的山地生态城镇。

第十条 规划规模

规划范围用地面积 1.90 平方公里，其中规划建设用地 1.78 平方公里，非建设用

地 0.12 平方公里。

规划城市居住人口规模为 1.56 万人，人均建设用地约 114 平方米。

第十一条规划结构

规划区用地布局结构为“一轴、两廊、三区”。一轴：连接镇区和物流园区的

发展联动轴。两廊：将高压线走廊作为规划区横向自然生态廊道。三区：工业发展

区、商贸服务片区、产业物流片区。

第十二条 居住用地

（一）规划二类居住用地 18.91 公顷，占规划建设用地比例 9.96％，人均用地

12.12 平方米。

（二）居住用地应包括住宅用地、服务设施用地、道路用地和公共绿地。各项

用地占总用地的百分比应符合《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三）居住配套设施包括为住宅区服务的幼儿园、综合市场、居委会等，规划

实施时应按本规划的要求配置一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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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 建筑间距和建筑物退让控制

建筑间距及建筑物退让应严格按《重庆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重庆市人

民政府令第 318 号）内容及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地下空间利用控制

规划范围地下空间利用应符合地下空间专项规划要求。除相关规划确定的防灾

避难场所及其他规定不可建设的地下空间外，广场及绿地下可适量建设公厕、停车

场等配套设施，建设量及布局方式根据后期具体规划设计方案确定。

第四章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第二十九条 公共服务设施

规划控制各类配套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以社区为单位，按人口及用地规模、

服务半径及有关规范进行。在同一街坊的同一单位权属用地内进行较大范围成片开

发时，地块内配套公共服务设施位置可根据实际情况，在占地、建筑面积不减少和

符合设施服务半径的前提下，在下一层次的规划设计中进行适当调整。

规划 9班幼儿园 1处，分别位于地块 A01-02/01。规划 24 班小学 1 所，位于地

块 A01-02/01。规划 30 班中学，位于 C02-03/01 地块。规划医院 1 处，位于地块

A02-04/01。规划居委会 1 处，位于地块 A06-04/01。规划派出所 1 处，位于地块

A02-03/01。规划车管所 1 处，位于地块 A08-06/01。规划单采血浆站 1 处，位于地

块 A02-02/01。具体配套公共服务设施详见附表三《规划公共服务设施汇总表》。

第五章 道路与交通设施规划

第三十条 城市道路

1、道路网结构

规划区道路依托白泉路、白水路形成“两横两纵”路网格局。

2、道路网等级

道路等级分为主干路、干路和支路三级。

3、道路断面分幅

结合现状基础，充分考虑道路交通需求和交通组织要求，确定各级城市道路红

线宽度、横断面形式。

主干路：

红线宽度为 28 米的 A-A 道路分幅：28 米=6 米（人行道）+16 米（机动车道）

+6米（人行道）；

红线宽度为 24 米的 B-B 道路分幅：24 米=4 米（人行道）+16 米（机动车道）

+4米（人行道）。

次干路：

红线宽度为 16米的 A’-A’道路分幅：16米=3 米（人行道）+10 米（机动车道）

+3米（人行道）；

红线宽度为 16 米的 C-C 道路分幅：16 米=3 米（人行道）+10 米（机动车道）

+3米（人行道）；

支路：

红线宽度为 15 米的 D-D 道路分幅：15 米=0 米（人行道）+15 米（机动车道）

+0米（人行道）（在建绕城路）；

红线宽度为 12米的 E-E 道路分幅：12米=2.5 米（人行道）+7米（机动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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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米（人行道）；

红线宽度为 6.5 米的 F-F 道路分幅：6.5 米=0 米（人行道）+6.5 米+0 米（人行

道）。

第三十一条 交通设施

（一）于白泉路、白水路相交处规划客运站用地，位于地块 A07-04/01（用地

面积 0.65 公顷）。

（二）于仓储区规划的货运站用地，位于地块 B04-06/01（用地面积 1.50 公顷）。

（三）结合用地性质在地块规划有 10处社会停车场，总面积 17.05 公顷，分别

位于地块 A03-01/01（用地面积 0.34 公顷）、A04-01/01（用地面积 0.43 公顷）、

A05-02/01（用地面积 0.62 公顷）、A07-08/01（用地面积 0.28 公顷）、A08-01/01

（用地面积 1.69 公顷）、B01-03/01(用地面积 1.08 公顷)、B01-05/01(用地面积

0.79 公顷)、B04-01/01(用地面积 5.91 公顷)、B04-03/01（用地面积 0.20 公顷）、

B04-04/01（用地面积 5.72 公顷）。

其中 A07-08/01、B01-03/01、B01-05/01、B04-01/01、B04-04/01 地块位于高

压线下，地块内规划的停车场地面距 500 千伏盘龙一二线导线的垂直距离不得小于

20 米；地块内不得修建建筑物、构筑物，在后期使用过程中不得搭建任何临时摊点

及轻飘类设施，不得停放油罐车等易燃易爆设施；地块内不得种植高大乔木及可能

危及线路安全的植物。

（四）依据《重庆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 318 号）

本规划区配建停车位数量按居住建筑1个/120平方米、公共建筑0.7个/100平方米，

地面停车位一般不超过总停车位的 10%。

（五）沿城市主、次干道布置划线式港湾停靠站，间距为 300-500 米，每处直

线长度均不小于 40米，宽 3.5 米。

第三十二条 建筑后退道路红线

新建建筑物、构筑物后退道路红线距离严格按照《重庆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

定》（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 318 号），临干路后退不小于 3 米，临支路后退不小于

2 米。

第三十三条 禁止机动车道开口段

干路交叉口及交叉口路缘石与路段切点起往路段方向延伸 50米，支路交叉口及

交叉口路缘石圆弧与路段切点起往路段方向延伸 30米，为禁止机动车道开口路段。

第三十四条 步行系统

（一）本规划区步行道由人行道、人行过街天桥、人行过街地道组成。

（二）沿道路结合车站、商场、服务设施，中心区每隔 300－500 米设置过街设

施（人行天桥、地道、灯控过街系统、人行横道线）。主干路上步行道必须设置无

障碍通道。

第三十五条 道路规划指标

规划范围内规划城市主干路 8.46 公里，次干路 2.73 公里，支路 6.40 公里，道

路总长度 17.59 公里。主干路网密度公里 3.19 公里/平方公里，次干路网密度 1.03

公里/平方公里，支路路网密度为 2.42 公里/平方公里，总路网密度为 6.64 公里/平

方公里。

第三十六条 道路竖向控制

规划区内所有道路的最小纵坡按不小于 0.3%控制，主干路最大纵坡不大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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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路最大纵坡不大于 6%，支路最大纵坡不大于 8%，局部地形特别复杂的按不大于 10%

控制；平曲线最小半径按不小于 30米控制（已建道路除外）。

第七章 公用设施规划

第三十七条 电力工程规划

1、用电负荷预测：预测规划范围内用电总负荷约为 2.09 万千瓦。

2、供电电源：南部规划一处变电站，位于地块 B05-03/01（用地面积 0.49 公

顷）。

3、规划要求新建 10kv 及以下线路下地敷设。

4、规划区内 35kV 输电线采用架空形式，沿规划区外缘架设。500kV 高压走廊

宽度按 70米控制；35kV 高压走廊宽度按 12—20 米控制。

第三十八条 通信工程规划

1、话机需求量预测：话机需求总量为 0.58 万门。

2、通信设施规划：规划新建电信端局一座，位于地块 A07-01/01，由县城电信

局所分线接入。

3、通信线路规划：通信管道沿规划道路人行道下敷设。规划电信管道预留 2~3

孔作为 BGTV 电缆和其它消防弱电专用管孔。应急通信系统和各电信业主经营通信线

路纳入统一规划，共用通信走廊。

4、CATV 有线电视：完善镇区有线电视网络建设，提高可靠性及收视质量。

5、邮政服务规划：根据用地布局布置 1个邮政服务网点，位于地块 A07-01/01 。

第三十九条 燃气工程规划

1、预测规划范围内用气总量约为 0.45 万立方米/日。

2、供气气源：气源引自巫山县城管道天然气。

3、燃气输配管道规划：燃气输配系统采用中压 A 级供气、楼幢调压箱(或专用

调压室)调压的方案。燃气主干管道采用环状布置方式，提高供气可靠性。

4、加强次高压、中压配气管道、配气站的安全防护，与建（构）筑物间的安

全防护间距严格按《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50028-2006）执行。

第四十条 给水工程规划

1、供水需求量预测：预测规划区最高日用水量为 0.44 万立方米/日。

2、供水水源：规划区外围西侧红豆树附近新建给水厂一座，规划设计供水规

模为 1.0 万 m
3
/d，水源取自金鸡沟水库，供水水质应执行《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06）。

3、规划区供水管网以环状为主，枝状为辅，以提高供水的安全可靠性。采用

统一压力给水，生活、消防为同一给水系统。室外消火栓沿规划道路设置，间距不

大于 120 米，宜采用地上式。

第四十一条 排水工程规划

1、规划排水体制：排水体制为雨水、污水分流制。

2、雨水排放采用巫山县暴雨强度公式计算：

733.0044.0 )58.9(

)lg67411(2022

Pt

P
q

重现期 p 取 3-5 年；地面积水时间取 t取 15 分钟。

3、各排水区域内的雨水均通过雨水管收集，排入规划区东侧大宁河。

4、排放量预测：预测规划区污水排放量为 0.34 万立方米/日。

5、规划区东侧新建污水处理厂一座，位于地块 B02-09/01，设计规模为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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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m
3
/d，占地面积约为 0.49 公顷。

6、排入污水处理厂的工业废水和医院污水，应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2002）、相关行业的国家排放标准要求。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应达到《城

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一级 B标准。

第四十二条 工程管网综合

1、布置原则：规划区主要道路电力电缆沟、给水管道、污水管设在道路东北侧，

电信管道、天然气管及雨水管设在道路的西南侧。规划区内电力电缆沟为带盖板的

明沟，覆土最浅，其次为给水管和天然气管，埋深在0.8M左右，电信排管埋深1~1.2M，

为便于街坊排水支管接入，市政道路下的雨水干管原则上考虑覆土深度不小于 2.0

米，污水干管原则上考虑覆土深度不小于 2.5 米。

2、避让原则：各种工程管线在交叉出现矛盾时，应遵循小管让大管，压力流管

让重力流管，可弯曲管让不可弯曲管的原则。

3、上下排布原则：各种管线自地表向下排列的顺序宜为：热力管线、电力电缆、

电信电缆、燃气管线、给水管线、雨水排水管线、污水排水管线。

4、水平排布原则：从道路红线向道路中心线方向平行布置的次序为：电信电缆、

电力电缆、给水管线、燃气管线、雨水排水管线、污水排水管线。

管线与管线之间、管线与建（构）筑之间的垂直、水平净距应满足《城市工程

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2016)的表 2.2.9 和表 2.2.12 要求。

第八章 公共安全设施规划

第四十三条 城市防震

采取就地疏散和集中疏散相结合的原则，保证各功能区的绿地、广场、停车场

的疏散功能。根据《重庆市巫山县巫峡镇总体规划规划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

告》，规划区基本烈度为 6 度区，凡新建工程必须严格按地震基本烈度 6 度设防，

对于重大工程设施、重要公共建筑、生命线工程应根据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确定具

体设防标准。

第四十四条 防地质灾害规划

根据《重庆市巫山县巫峡镇总体规划规划用地调整建设意见》，规划区内地质

灾害危险性大区一般不宜规划建设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中等区应尽量避免对现有

的人工边坡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对斜坡顺向切坡的建设项目，确需规划建设项目

时，应同时编制地质环境保护与地质灾害防治规划或规划具有地质环境保护与地质

灾害防治功能的建设项目，并应作好相应的防护措施。若未进行地质灾害详细勘察

或勘察后，规划范围内有地质灾害易发地段且未予以治理的，严格禁止建设规划项

目。

第四十五条 城市消防

（一）规划区南部规划一处二级消防站，位于地块 B05-02/01（用地面积 0.30

公顷），承担本规划区的消防责任。

（二）规划范围内建设工程必须严格执行国家颁布的防火规范，加强消防基础

设施建设。消防用水由城市供水管网提供，每隔 120 米设室外消火栓一个。

（三）加强对人口密集地区的消防安全监督管理；控制地下商业空间的开发，

地下商业功能的用房不得设置在地下 10米及地下 2层以下，人流集中的娱乐场所不

得设置在地下 10米及地下 1 层以下；考虑战时需要，结合特勤消防站设置地下消防

车库，建立与人防市级指挥所联网的战时消防指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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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条 城市人防

人防建设应遵循“长期准备、重点建设、平战结合”的方针，应与经济建设协

调发展、与城市建设相结合，与地下空间开发相结合。作好城区的防空预案，编制

人防建设专项规划，使人防指挥工程、人防专业队伍工程、人防人员掩蔽工程（含

人防地下室）、人防配套工程、人防报警设施等人防工程得到保证实施和系统建设。

民防疏散干道应结合公路和隧道等设施进行设置，形成民防疏散体系网络。确

保战时人员、物质集散。防空警报台应按照附建与单建结合的原则进行规划建设，

按警报音响覆盖半径每 500 米设置一处，覆盖率达到 100%。

第四十七条 城市防洪

根据《重庆市城乡规划防灾减灾规划导则（试行）》，规划区山洪泥石流防治

标准按 20年一遇设计。规划加强镇区泄洪通道两岸绿化建设与清理工程，为预防山

洪等自然灾害，应建设监测预警系统设施。

第四十八条 防气象灾害

实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原则，切实保护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禁

止从事对气象探测有不利影响的工程建设或者其它活动。对本规划范围内的大型建

设工程、重要工程、爆炸危险环节等建设项目进行雷击风险评估，并加强防雷措施

以确保公共安全。

第四十九条 应急避难场所

规划公共绿地、广场、学校操场、停车场、体育场、单位内部足够开阔的草坪

空地、镇区周围耕地作为避震场地。保证主干路（县级道路及镇级主干路）、次干

路（镇级干路）避震疏散通道的畅通。

第十章 城市设计指引

第五十条 总体目标及风貌分区

规划运用景观生态学和文化景观的相关理论，在充分体现现代山地小城镇风貌

特点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规划区内山地特征、环境优美的良好生态格局。

根据总体规划对空间布局的要求，从西向东划分为三个风貌分区：西部为生态

居住片区，采用渝东建筑风貌；中部商贸服务片区应体现现代简约，生机活力，根

据现代建筑采光、观景等要求进行空间布局，形成富有层次、视野开阔、采光充足

的现代建筑组团；东部现代物流片区采用现代工业的简洁风格。

第五十一条 开敞空间结构

规划根据不同特征营建依山谷和高压走廊绿化的廊道状开敞空间、以人工建设

的步行景观带串联城市广场等城市人工带形开敞空间，形成“多廊多轴多点”的开

放空间体系。“多廊”指规划区留出的景观绿化带，“多轴”包括城镇商业中心主

轴和依高压线而建的城镇公园绿化主轴及步行景观带为次轴，“多点”包括多个人

文景观节点、自然景观节点和广场等。

第五十二条 空间形态控制与引导

规划区按区位、交通条件、绿化环境和市政基础设施等综合承载力，划分为四

类空间形态分区，并将地块开发强度指标与此结合。

第一分区：位于规划区西部，以多层、小高层和局部高层建筑为主，容积率不

高于 2.5，建筑限高 80 米；主要景观视廊两侧采用点式高层建筑，其它区域采用多

层建筑。

第二分区：位于商贸服务核心区，以大尺度现代风格高层建筑为主，容积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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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化体育设施 体育场 1 A04-06/01 配套公建，非独立设施用地

4
其他基本公共

服务设施

社区居委会 1 A06-04/01 配套公建，非独立设施用地

派出所 1 A02-03/01 已实施修建

车管所 1 A08-06/01 ——

5 邮政 邮政所 1 A07-01/01 配套公建，非独立设施用地

注：可结合实际情况在上面表格基础上新增表格内容。

附表 4：规划公共安全设施汇总表

序号 类型 类别
数量

(处所)
所在地块编号 备注

1 应急避难

应急指挥中心 1 A06-04/01 ——

应急避难场所 18

A01-02/01、A03-01/01、A04-02/01、

A05-02/01、A05-03/01、A05-04/01、

A06-03/01、A07-08/01、A08-01/01、

A08-05/01、B01-02/01、B01-03/01、

B01-04/01、B01-05/01、B04-01/01、

B04-03/01、B04-04/01、C02-03/01

规划公共绿地、广场、

学校操场、停车场、体

育场、单位内部足够开

阔的草坪空地、镇区周

围耕地作为避震场地。

2 医疗卫生
应急医疗救护

中心
2 A02-04/01、A02-04/01 ——

3 公安消防 消防站 1 B05-02/01 ——

附表 5：规划交通设施汇总表

序号 类型 类别 数量(处所) 所在地块编号 备注

1 道路交通

公交场站/首末站 1 A07-04/01 ——

社会停车场 10

A03-01/01

——

A04-01/01

A05-02/01

A07-08/01

A08-01/01

B01-03/01

B01-05/01

B04-01/01

B04-03/01

B04-04/01

加油加气站 1 B02-06/01 ——

附表 6：规划公用设施汇总表

序号 类型 类别
数量

(处所)
所在地块编号 备注

1 电力 变电站 1 B05-03/01 ——

2 邮政 邮政所 1 A07-01/01 配套公建，非独立设施用地

3 通信 电信端局 1 A07-01/01 配套公建，非独立设施用地

4 消防 消防站 1 B05-02/01 ——

5 排水
污水处理厂 1 B02-09/01 ——

污水处理点 1 C02-05/01

6 环卫

垃圾压缩站 1 A07-07/01 ——

垃圾收集点 14

A02-05/01 配套公建，非独立设施用地

A03-04/01 配套公建，非独立设施用地

A03-05/01 ——

A04-02/01 配套公建，非独立设施用地

A05-05/01 ——

A07-07/01

A09-01/01 配套公建，非独立设施用地

B01-07/01 配套公建，非独立设施用地

B01-13/01

B02-04/01 配套公建，非独立设施用地

B03-10/01 配套公建，非独立设施用地

B04-08/01 配套公建，非独立设施用地

B06-07/01 ——

C02-03/01 配套公建，非独立设施用地

公共厕所 13

A01-02/01 配套公建，非独立设施用地

A01-03/01 配套公建，非独立设施用地

A03-02/01 配套公建，非独立设施用地

A03-05/01 ——

A05-05/01 ——

A07-07/01 ——

B01-07/01 配套公建，非独立设施用地

B01-13/01 ——

B02-04/01 配套公建，非独立设施用地

B03-10/01 配套公建，非独立设施用地

B04-01/01 配套公建，非独立设施用地

B04-08/01 配套公建，非独立设施用地

C01-01/01 配套公建，非独立设施用地

附表 7：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

地块编号

用

地

性

用地面

积（ha)
容积率

建筑密

度(%)

绿地

率(%)

建筑

限高

（m)

配套公建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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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A01-01/01 R2 4.77 ≤2.5 ≤30% ≥30% ≤80

A01-02/01 A33 2.31 ≤0.8 ≤30 ≥40 ≤24 小学、公共厕所

A01-03/01 R2 3.96 ≤2.7 ≤30 ≥30 ≤80 公共厕所

A01-04/01 R2 0.71 ≤2.5 ≤30 ≥30 ≤30 幼儿园

A02-02/01 A59 1.34 ≤2.0 ≤35 ≥30 ≤60

A02-03/01 A1 0.23 ≤2.0 ≤35 ≥10 ≤40 派出所

A02-04/01 A5 1.85 ≤1.5 ≤25 ≥30 ≤60

A02-05/01 M1 2.95 ≥1.0 ≥40 ≤20 ≤40

A02-06/01 G2 3.69 - - - -

A03-01/01 S42 0.34 - - - - 社会停车场

A03-02/01 R2 2.76 ≤1.8 ≤30 ≥30 ≤60 公共厕所

A03-03/01 R2 0.72 ≤2.0 ≤30 ≥30 ≤60 开闭所

A03-04/01 M1 3.77 1.0~2.0 ≥40 ≤20 ≤40

A03-05/01 U22 0.11 ≤0.5 ≤25 ≥25 ≤12 公共厕所、垃圾收集点

A04-01/01 S42 0.43 - - - - 社会停车场

A04-02/01 G1 1.92 - - - -

A05-02/01 S42 0.62 - - - - 社会停车场

A05-03/01 G1 0.37 - - - -

A05-04/01 G1 0.16 - - - -

A05-05/01 U22 0.07 ≤0.8 ≤25 ≥25 ≤12 公共厕所、垃圾收集点

A06-03/01 G1 0.17 - - - -

A06-04/01 B1 0.73 ≤2.0 ≤30 ≥30 ≤60 居委会

A06-01/01 M1 1.33 ≥1.0 ≥40 ≤20 ≤40

A06-02/01 M1 2.91 ≥1.0 ≥40 ≤20 ≤40

A06-05/01 M1 1.55 ≥1.0 ≥40 ≤20 ≤40

A06-06/01 B1 0.27 ≤2.0 ≤30 ≤40

A06-08/01 W1 1.00 ≤1.5 ≥30 ≤20 ≤24

A06-09/01 M1 3.12 ≥1.0 ≥40 ≤20 ≤40

A07-01/01 M1 4.79 ≥1.0 ≥40 ≤20 ≤40

A07-02/01 E2 1.35 - - - -

A07-03/01 E2 0.14 - - - -

A07-04/01 S3 0.65 ≤0.5 ≤25 ≥25 ≤12

A07-05/01 W1 0.59 ≤1.5 ≥30 ≤20 ≤24

A07-06/01 E2 0.21 - - - -

A07-07/01 U22 0.41 ≤0.5 ≤25 ≥25 ≤12
公共厕所、垃圾压缩中

转站

A07-08/01 S42 0.28 - - - -

A08-01/01 S42 1.69 - - - -

A08-02/01 E2 1.93 - - - -

A08-03/01 W1 1.80 ≤1.5 ≥30 ≤20 ≤24

A08-04/01 E2 0.04 - - - -

A08-05/01 G3 0.85 - - - -

A08-06/01 A1 1.74 ≤2.0 ≤30 ≥30 ≤60

A09-01/01 W1 2.71 ≤1.5 ≥30 ≤20 ≤24 垃圾收集点

A09-02/01 E2 1.45 - - - -

A09-03/01 W1 8.82 ≤1.5 ≥30 ≤20 ≤24

A10-01/01 R2 5.9873 ≤2.5 ≤30 ≥30 ≤30

A10-02/01 E2 4.7948 - - - -

A10-03/01 E2 0.8559 - - - -

B01-01/01 B1 4.02 ≤2.0 ≤40 ≥20 ≤50

B01-02/01 G3 2.63 - - - -

B01-03/01 S42 1.08 - - - -

含 100m
2
的停车辅助设

施和管理设施；356 个停

车位，预留 107 个具有

充电设施的停车位。

用地面积 10800.54

平方米，按照 30 平

方米一个停车位计

算。

B01-04/01 A32 2.53 ≤1.2 ≤30 ≥40 ≤40 职业学校 开闭所

B01-05/01 S42 0.79 - - - -

含 100m
2
的停车辅助设

施和管理设施；260 个停

车位，预留 79 个具有充

电设施的停车位。

用地面积 7901.504

平方米，按照 30 平

方米一个停车位计

算。

B01-06/01 S9 1.29 ≤0.5 ≤25 ≥25 ≤24 驾考场

B01-07/01 W1 1.37 ≤1.5 ≥30 ≤20 ≤24 公共厕所、垃圾收集点

B01-08/01 S9 0.81 ≤0.5 ≤25 ≥25 ≤24 驾考场

B01-09/01 W1 0.37 ≤1.5 ≥30 ≤20 ≤24

B01-10/01 E2 0.07 - - - -

B01-11/01 E2 0.88 - - - -

B01-12/01 B1 0.71 ≤2.0 ≤40 ≥20 ≤45

B01-13/01 U22 0.05 ≤0.5 ≤25 ≥25 ≤12 公共厕所、垃圾收集点

B01-14/01 W1 0.13 ≤1.5 ≥30 ≤20 ≤24

B01-15/01 G2 0.02 - - - -

B02-01/01 W1 0.47 ≤1.5 ≥30 ≤20 ≤24

B02-02/01 W1 0.13 ≤1.5 ≥30 ≤20 ≤24

B02-03/01 W1 2.63 ≤1.5 ≥30 ≤20 ≤24

B02-04/01 W1 2.32 ≤1.5 ≥30 ≤20 ≤24 公共厕所、垃圾收集点

B02-05/01 G2 0.18 - - - -

B02-06/01 B41 0.37 ≤0.5 ≤30 ≥25 ≤12 加油站

B02-07/01 W1 1.97 ≤0.8 ≤30 ≥40 ≤24

B02-08/01 G1 0.34 - - - -

B02-09/01 U21 0.49

B02-10/01 G2 0.14

B03-05/01 B1 0.96 ≤2.0 ≤40 ≥20 ≤50

B03-07/01 W1 1.39 ≤1.5 ≥30 ≤20 ≤24

B03-09/01 B1 0.28 ≤1.0 ≤40 ≥2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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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3-10/01 B1 1.84 ≤1.0 ≤40 ≥20 ≤35 公共厕所、垃圾收集点

B03-11/01 G2 0.87 ≤0.5 ≤25 ≥25 ≤12

B03-13/01 B1 0.60 ≤1.0 ≤40 ≥20 ≤35

B03-14/01 B1 0.73 ≤1.2 ≤40 ≥20 ≤35

B03-15/01 E2 0.24 - - - -

B04-01/01 S42 5.91 - - - - 社会停车场、公共厕所

B04-02/01 B1 8.95 ≤2.5 ≤65 ≥15 ≤50

B04-03/01 S42 0.20 - - - - 社会停车场

B04-04/01 S42 5.72 - - - - 社会停车场

B04-05/01 W1 1.14 ≤1.5 ≥30 ≤20 ≤24

B04-06/01 S3 1.50 ≤0.5 ≤25 ≥25 ≤12

B04-07/01 W1 0.40 ≤1.5 ≥30 ≤20 ≤24

B04-08/01 W1 1.12 ≤1.5 ≥30 ≤20 ≤24 公共厕所、垃圾收集点

B04-09/01 E2 0.00 - - - -

B04-10/01 E2 0.10 - - - -

B05-01/01 E2 1.07 - - - -

B05-02/01 U31 0.30 ≤0.5 ≤25 ≥25 ≤12

B05-03/01 U12 0.49 ≤0.8 ≤20 ≥25 ≤12

B05-04/01 E2 1.40 - - - -

B06-06/01 W1 1.64 ≤1.5 ≥30 ≤20 ≤24

B06-07/01 U22 0.12 ≤0.8 ≤20 ≥25 ≤12 垃圾收集点

B06-08/01 E2 0.15 - - - -

C01-01/01 M1 2.94 ≥1.0 ≥40 ≤20 ≤40

C01-02/01 M1 3.67 ≥1.0 ≥40 ≤20 ≤40

C02-01/01 M1 7.57 ≥1.0 ≥40 ≤20 ≤40

C02-02/01 E2 3.87 - - - -

C02-03/01 A33 4.99 ≤0.8 ≤30 ≥40 ≤24 小学、公共厕所

C02-04/01 G2 0.02 -- -- -- --

C02-05/01 U21 0.09 -- -- -- --

C02-06/01 M1 0.91 ≥1.0 ≥40 ≤20 ≤40

C02-07/01 M1 1.89 ≥1.0 ≥40 ≤20 ≤40

C02-09/01 M1 1.30 ≥1.0 ≥40 ≤2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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